
三发改收费 (⒛⒛ )93号

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印发 《三亚市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

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综

合行政执法局、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、各停车设施经营者 :

《三亚市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暂行规定》已经市政府

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三亚市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暂行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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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

日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抄送:市财政局,市交通运输局。

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⒛20年 5月 29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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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三亚市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暂行规定

制定本规定。

设施。

第四条 免停时间

(一 ) 路停车泊位。8时至 22时 ,1小 时内免收车辆停放

停车设施,1小 时内 收车辆停放服务费。

辆停放服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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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收费标准
丿

(一 )实行政府定价的 类停车设施,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

月和临日寸) 。

(二 )经批准同意收费的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公立 (办 )

的学校、体育场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青少年活动场所、养老机

停放服务费。

第六条 鼓 市场调节价的停车设施依照本规定对新能源

汽车免停时间和停放服务费实施优惠。

第七条 停车设施经营单位要认真落实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

收费各项规定,在停车设施醒目位置公示 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

费标准、免停时间及依据等优惠规定。设立全自动智能化收费系

统的停车设施,经 营单位要及时对收费系统进行更新改进,做到

自动识别新能源汽车和非新能源汽车。

第八条 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

管理规定的宣传解释及监督检查。对不执行本规定的,依照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 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予以查处。

第九条 本暂行规定由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暂行规定自⒛⒛ 年 7月 1日 起施行 ,有 效期 3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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